 关于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统一拍摄学位证书用照片的通知
各院系所研究生秘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调整学位授予信息年报数据结构的通知”（学位办【2008】50号）的要求，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学位的照片采集须采用统一的标准。
请通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者务必于答辩前带好身份证和学员证到指定地点拍摄。要求被摄人着装为白色或浅色系。拍照费人民币10元。

拍照前请填写正确个人信息并核对准确无误
地点：宜山路520号中华门大厦1603室 （近中山西路）

电话：021-6468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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